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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杜阮同鄉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03/2015。

澳門杜阮同鄉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中文名為：澳門杜阮同鄉

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

是愛國愛澳，維繫杜阮在澳鄉親族群以及

在杜阮投資創業友好人士，促進鄉情聯誼

活動之展開。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

生廣場336 -342號誠豐商業中心21樓L
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杜阮旅澳鄉親及在杜

阮投資創業友好人士，均可申請入會，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批評和建議；

4.  遵守會章及決議。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

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

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設會長一名、秘書一名。會員大會須

每年召開一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職

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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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4.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設理事長一名、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不少於三名組成），其職權如下：

1.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第九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

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監事

若干，總人數必為單數（不少於三名組

成）。

第十條——本會領導架構均三年一

任，可連選連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會費、

申請政府部門和社會贊助。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6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蔡李佛北勝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09/2015。

蔡李佛北勝體育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1. 中文名稱：“蔡李佛北勝體育
會”。

2. 會址設於：澳門南灣馬統領街32號
廠商會大廈15樓。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推廣中國武術及體育活

動。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向本會申請為會員，須經理事會審

批，通過接納，方可正式成為會員。

第四條

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選舉及被選為本會機構的成員；

2. 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 按照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之規定，
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4. 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

第五條

會員的義務

遵守本會規章與積極參與活動。

按時繳納會費。

第六條

會員的除名

凡蓄意破壞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調

查屬實時，輕則可作口頭警告；嚴重時，

交由全體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後交與理事

會執行除名決議。

第七條

組織

本會組織架構如下：（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三）監事會。各機關人員

在會員大會上，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出，

任期為兩年，任期屆滿須重選，而連任次

數不限。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設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主席一名，
副主席一名及一名秘書合共三人組成。

2.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由理
事會最少提前十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

召集各會員出席。召集書上須列明開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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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大會之決議經出

席會員以絕對多數票表決贊成，方能通

過。如有特別事故，且有半數會員提出，經

理事會及監事會通過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3.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一）制定或修
改會章；（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三）決定年度工作方

針、任務及計劃。

第九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每月召開不少於一次會議，
若理事長認為有需要或應大多數成員要

求，可召開“特別會議”。

2. 凡理事會會議，出席理事成員未超
越半數時，所作之決議視為無效。

3. 理事會為執行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籌備召開會員大會；（二）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

財務報告；（四）決定會員的接納。理事

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秘書一

名，財政一名及理事若干名，總人數須為

單數，任期為兩年。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監督理事會日常

會務及各項工作。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

副監事長一名及監事一名，任期為兩年。

第十一條

經費

經費來源為會員之會費及捐助，以及

任何其他實體之捐助。

第十二條

修章

對本章程作任何修改，經會員大會四

分之三出席會員的贊成票通過。

第十三條

解散

解散法人，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

成票通過。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7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華青年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04/2015。

中華青年商會

英文名稱為“Chinese Youth Chamber of 
Commerce”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訂定之中文名稱為

「中華青年商會」，英文名稱為「Chinese 
Youth Chamber of Commerce」，英文簡
稱為「CYCC」，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

本會為一個非牟利機構，宗旨為：以

全球華人青年為對象，積極推動創建事業

及經營業務發展。集合澳門青年創業者，

以澳門為平臺，鼓勵與國際青年創業者互

相交流，推動合作，啓發商機。廣泛聯繫

和團結兩岸四地及海內外華人青年，在創

業交流中發揮紐帶和橋樑作用，支持澳門

邁向適度多元化的發展方向，為國家的經

濟繁榮、為澳門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徽

第四條——本會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勞動節街245號廣
福安花園地下AC舖。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成為會員

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之必要條件：

a）凡認同本會宗旨並願意遵守本會
會章的海內外華人青年；

b）得到兩名會員推薦，經理事會通
過；

c）願意履行協會會員義務；

d）經理事會審批和正式通過後即可
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擁有以下權利：

a）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b）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c）獲得本會提供服務的優先權；

d）自由申請退會。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事
項；

b）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c）協助推動本會之發展及促進本會
會員間之合作；

d）按時繳納會費，方可享受會員權
利；

e）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

f）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的行
動。

第八條——會員之退會

凡會員擬退出本會者，應書面通知理

事會，並向其交回會員證。會員如果不交

納會費一年或以上，亦視為自動退會。

第九條——開除會籍

會員有下列任一情況者，經理事會決

議，即被開除會員會籍：

a）違反本會章程之規定，且作出嚴重
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行為者；

b）會員違反法律法規，被剝奪公民權
利或受到其他嚴厲制裁者。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十條——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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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由其選出的一名主席、

一名副主席及一名秘書所組成的主席團

主持，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主席團主席的許可權：

a）主持會員大會；

b）檢查會員大會和理事會決議的落
實情況。

四、副主席協助主席履行其許可權，

及當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或缺勤時，由副主

席履行上款之許可權，直至選舉新的主席

為止。

五、秘書負責撰寫會議記錄。

六、倘主席團成員任期屆至，在未甄

選新一屆主席團成員前，由現任主席團成

員繼續出任主席團之工作。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許可權

會員大會的許可權為：

a）制定和修改章程；

b）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c）審核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

d）審核和通過本會活動計劃和年度
預算；

e）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f）解散本會。

第十三條——召集

一、會員大會通常每年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 

二、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

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

三、倘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集，

任何會員均可召集。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至少應於會議

召開前，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

知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

刻、地點及議程。

第十四條——運作

一、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出

席會員須足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大會方可

進行決議。

二、如果第一次召集之出席會員不足

二分之一以上，則於該次召集所定時間逾

一小時後進行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此

時，只要有會員或其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即可進行決議。

三、會員大會之表決，採取每個會員

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除法律或章程另

有規定外，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票。

四、倘會員不能參加會議，可委託其

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

之，並須在會議召開二十四小時將之送達

本會會址。

第二節

理事會

第十五條——性質及組成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組織。

二、理事會成員必須為單數，經會員

大會選出下列成員組成：

a）理事長一人；

b）副理事長一至三人；

c）理事數人。

三、理事長、副理事長由理事會成員

間相互選出。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十六條——許可權

理事會許可權為：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c）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d）決定會員的加入及除名；

e）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和
代表機構及指派各機構之負責人；

f）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g）根據工作或聯誼之需要或為著充
分發揮理事作用之目的，可設立若干專

責委員或專責小組，以聯絡情誼、交流資

訊、研究問題、協調事項及提出建議；

h）行使法例或章程沒有賦予其他機
關之其他權力。

第十七條——運作

一、理事會每一年召開一次至兩次平

常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必要

時或經多數理事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

理事會議。

二、理事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出

席方能進行會議，其決議須經出席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的贊成票方能通過。

三、倘票數相同，理事長有權再投一

票。

第十八條——理事長的許可權

理事長的許可權為：

a）對外代表本會；

b）領導理事會的工作；

c）召集及主持理事會會議。

第十九條——副理事長的許可權

副理事長的許可權為：

a）協助理事長管理本會事務；

b）在理事長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
時，代行理事長一職。

第二十條——秘書長的許可權

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秘書長一人；

秘書長的許可權為：

a）組織本會年度工作計劃；

b）協調各倘有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和代表機構之工作；

c）提名各倘有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和代表機構主要負責人，交理事會決

定；

d）決定辦事機構、代表機構和代表
機構專職工作人員的聘用；

e）處理理事會其他日常事務。

第三節

監事會

第二十一條——性質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三

名成員組成。

二、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發表意

見。

第二十二條——組成

一、監事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a）監事會主席一名；

b）監事兩名。

二、監事會各成員的任期為三年，並

得以連任。

三、監事會主席由監事會成員間相互

選出。



1375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9 期 —— 2015 年 7 月 22 日

第二十三條——許可權

監事會的許可權為：

a）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倘有之
內部守則；

b）審查本會帳目，核對本會財產；

c）監督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會
報告；

d）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二十四條——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由

監事會主席召集。監事會主席認為必要時

或多數成員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會議。

二、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監

事會主席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

任何決議，須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得通

過。如表決時票數相等，則監事會主席有

權再投票。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

一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每次會員大會如理事會法定人數

不足，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

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

第二十六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

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二十七條——理事會議須經半數

以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

第五章

財產管理

第二十八條——收入

一、本會經費來源：

a）會費；

b）會員或非會員之捐贈；

c）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

d）其他合法收入。

二、本會經費除用作支付本會專職工作

人員的工資保險及福利待遇外，必須用於

本章程規定的目標，不得在會員中分配。

第二十九條——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會

規定；

二、本會對於已繳交的會費及捐款在

任何情況下均不退還。

第三十條——帳目報告

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簿，每年一次由理

事會根據上述帳簿作成報告呈交會員大會。

第三十一條——本會解散後之財產

處理

本會解散後，財產歸屬按會員的決議

處理。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章程之解釋權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理事會。

第三十三條——章程之修改

一、修改本會章程需在會員大會中進

行。

二、本會章程之任何修改，必須得到

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贊同方可通過。

第三十四條——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之罷免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之

罷免，必須得到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

贊同方可通過。

第三十五條——本會之解散

一、本會按法律之規定消滅。

二、會員大會有關解散本會之決議，

必須由理事會提出動議，得到全體具投票

權之會員中四分之三之贊成票通過。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4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中華藝術交流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07/2015。

澳門中華藝術交流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中華藝術交流

促進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氹仔哥英布拉街

434號濠庭都會芊濠軒10樓B。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不牟利團體，宗旨為：

（1）提升本會會員熱愛祖國，熱愛澳
門的情懷。

（2）推動會員對有利於文化，藝術，
及體育的心身發展。

（3）促進會員對社會各階層的關心
和互助精神。

（4）積極支持和參加對本澳有利的
社會活動。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會員

凡良好居民，遵守本章程規定和本會

各機關的合法決議，並在入會時於澳門居

住，繳交會費，經理事會同意均可取得會

員資格。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會員的權利如下：

（1）選舉及被選舉權；

（2）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3）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

（4）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及
維護本會聲譽；

（2）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3）積極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各機關之權限

（1）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會
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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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

事會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3）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

編制年度報告等，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監事若干名，總人數為單數。

（4）上述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三年，期滿但工作良好，可以

再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有權通過與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會長

及理、監事會成員，審查會務、財務及解

散本會，一般事項決議出席會員以多數票

通過。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2）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若干名，每屆會長，副會長任期三年，

可連選連任，候任會長須曾任本會理、監

事或以上職務。

（3）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票，修改章程及解散法人除外。

（4）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須於
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

會員，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5）會員大會以超過全體會員人數
1/2出席者為有效，若超過原定開會時間
半小時而出席人數不足半數，屆時會議法

定人數不受限制。

第四章

資產及經費

第九條

來源

（1）各界人士的贊助資金；

（2）會員會費。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1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13,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雜技藝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08/2015。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雜技藝術協會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crobatic Arts Association

章程

第一章

總章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雜

技藝術協會”；

中文簡稱為“雜藝會”；

英文名稱為“M ac ao Spe c ia l Ad-
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crobatic 
Art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C.A.A.A.”。

第二條——本會地址：澳門氹仔埃武

拉街花城利圖16樓J座。

第三條——宗旨：本會以致力發展雜

技藝術研究，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藝術交

流，藉以促進本澳的雜技藝術活動，以發

揚雜技藝術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本澳熱愛雜技藝術及

支持參與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

申請，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1）發言權及表決權；

（2）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3）參加本會舉辦各種活動之權利。

第六條——會員因違反本會章程及

損害本會聲譽，經本會理事會討論，審議

後，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構，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代

行其職權。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設會長一名，任期為兩年，可連選可

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

（1）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
監事會成員；

（3）審議理事會工作報告及賬目，並
聽取監事會相關意見；

（4）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5）通過其他重要事項；

（6）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

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7）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一次。

第十條——理事會設有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名、理事一至九名，但成員必

須為單數，任期為兩年。可連選可連任。

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倘理事長缺席時

由副理事長暫代其職務。一般事項的決

議票數要求為出席會員絕對多數之贊同

票。

第十一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交辦事
項；

（2）擬定年度工作計劃；

（3）擬定經費預算及決算；

（4）召開會員大會；

（5）通過會員入會。

第十二條——理事會每年舉行例會一

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三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

監事兩名，任期為兩年。可連選可連任。

監事會由監事長領導。

第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1）監察會員履行會章事項。

（2）監察年度工作計劃之執行。

（3）本會預決算及經費收支之審核
事項。

第十五條——本會得聘任社會熱心

體育運動人士為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及顧問，以協助本會推廣及發展會

務。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一般事項的決

議票數要求為出席會員絕對多數之贊同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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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如需修改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八條——解散本會或延長本會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九條——經費的來源：

（1）會費收入；

（2）政府資助及社會的贊助與捐
贈。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5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跨境小汽車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0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跨境小汽車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一）本會定名為“澳門跨境小汽

車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ç ão de 
Automóveis Ligeiros Transfronteiri-
ç o s de M ac au”，英文名稱為“M ac ao 
Cross-Border Light Vehicle Associa-
tion”。

（二）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鏡湖馬路

41號地下，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
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及存續期）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1）加強會員間對兩地跨境小汽車的
咨詢及法規的溝通和聯繫；

2）團結及維護會員的權益，配合兩地
政府對跨境小汽車的監管，反映意見及訴

求；

3）為本會會員提供服務及解決問
題；

4）協助本會會員申辦有關粵澳兩地
跨境小汽車的進出手續及提供相關訊

息。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凡有興趣投入之人士，均可申請成為

本組織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如下：

1）出席會員大會，在大會上享有發言
權、動議權、和議權及投票權；

2）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4）退會權。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應遵守法定及下列之各項義

務：

1）遵守本會章程、各項內部規章及規
則、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2）維護本會聲譽及權益；

3）積極參與及支持會務工作及活
動；

4）按時繳交由理事會所訂定之會
費。

第六條

（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自願退會者，須以書面形式

向理事會申請；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者，其會

員資格將自動中止；對於能否保持有關會

員之會籍，經理事會建議後，由會員大會

作出最後的決定；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

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

事會決定作出適當的處分；情況嚴重者可

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會通過，將有關

會員開除出會；

（四）加盟會員如失去經營商之資

格，或不再獲基本會員之認可，將自動喪

失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

（本會組織）

（一）本會之組織為：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二）上述各組織人員之職務，由會

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基本會員中選出，

不得同時兼任，每屆之任期為三年，並可

連選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由全體會員所組成；

（二）會員大會由大會主席團負責，

其中設一位大會主席，一位副主席及一位

秘書；

（三）大會主席之主要職責為主持大

會，如主席出缺，則由副主席接替。

第九條

（會員大會職責）

會員大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外，尚需負責：

1）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

2）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之職
務；

3）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之年度
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

4）通過本會的政策、活動方針及對其
它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5）通過邀請傑出人士為榮譽會長、
榮譽顧問及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6）在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之問
題上具最高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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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分為平常會員大會和

特別會員大會。

（二）平常會員大會每年第一季內召

開一次，並最少八天前以掛號信件或簽收

之方式通知會員；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三）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或不

少於三分之一基本會員請求召開，但如屬

後者之情況，必須以書面說明召開大會之

目的及提議討論之事項；

（四）經第一次召集，應最少有一半

基本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方可召開及決

議；

（五）於第一次召集開會時，如出席

之基本會員不足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得

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舉行，屆時無

論出席之基本會員人數多少，大會都可以

合法及有效地進行決議；

（六）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超過

出席之基本會員半數之票通過；

（七）修改會章、開除會員須經理事

會通過後向會員大會提案，再經出席大

會之基本會員的四分之三大多數決議通

過；

（八）罷免應屆機關成員之職務，須

由出席大會之基本會員四分之三大多數

票通過。

第十一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管理及執行機關，由

五至十九名奇數理事成員組成，其中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長一

名，司庫一名，其餘各理事之職務由理事

會決議指定。

第十二條

（理事會之職責）

理事會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

尚需負責：

1）制定本會的政策及活動方針，並提
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2）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維持本會
的會務及各項活動；

3）委任發言人，代表本會對外發言；

4）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設立各專責
委員會、小組及部門，並有權委任及撤換

有關之負責人；

5）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賬
目等；

6）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則，並提交
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7）審批入會申請；

8）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9）訂定會費之金額及繳付之方式；

10）行使本章程第六條第（三）款之
處分權。

第十三條

（理事會之會議）

（一）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會期由

理事會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定；並由理事

長召集或應三分之一以上之理事請求而

召開；

（二）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之成員

出席方可決議；其決議是經出席者之絕對

多數票通過，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除本

身之票外，還可加投決定性的一票。

第十四條

（本會責任之承擔）

（一）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

庭內外，均由理事長或其授權人以及任何

一位理事二人聯名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

之文書交收則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二）只有經理事會委任的發言人方

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言。

第十五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至七名奇數成員組

成，其中設一位監事長、一位副監事長及

一位秘書；

（二）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

負責監察本會之運作及理事會之工作，對

本會財產及帳目進行監察及對理事會之

年度報告提供意見。

第十六條

（財政來源）

（一）本會的收入包括會員之會費、

來自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入和收

益，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

益；

（二）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

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不得

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十七條

（支出）

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及舉辦活

動之開支，必須經理事會通過確認，並由

本會之收入所負責。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八條

（章程之解釋權）

（一）理事會對本章程在執行方面所

出現之疑問具有解釋權，但有關之決定須

由下一屆會員大會追認。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

有關法律之規定，經理事會建議，交由大

會通過進行修改。

第十九條

（籌委會）

（一）本會之創會會員組成籌委會，

除負責辦理本會之法定註冊手續外，還負

責本會之管理及運作，直至召開首屆會員

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機關成員為止；

（二）籌委會在履行上述（一）項內所

指之職務期間，一切有關與本會責任承擔

之行為及文件，須經籌委會兩名成員聯名

簽署方為有效；

（三）本會之創會會員即籌委會成

員。

第二十條

（存續期）

解散本會或者延長本會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4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84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赤司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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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司體育會

章程

（一）會名、宗旨、會址

1. 本會定名為“赤司體育會”。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為會
員組織體育活動，促進本澳市民體育活

動的發展。參與國內外體育社團之間的活

動。

3. 本會地址設於澳門巴波沙大馬路
台山新城市花園第十四座順景閣10樓G
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愛好體育運動及支持參與活動
者，並願意遵守本會會章，均可申請，經

理事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任期三年，

連選可連任。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大會及理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
名、秘書一名及理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

必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理事

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

名，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需最少提前八天透過

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召集，通知信內應列

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於通知

書上指定之時間若不足半數會員出席，30
分鐘後不論出席會員多少，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多少，均視為有

效。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贊同

票，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2. 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

13. 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14.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5.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體育活動。

（五）經費

16. 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東盛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東盛體育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東盛體育

會”，簡稱為“東盛”。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體育組織，

其宗旨是為會員組織體育活動，促進本澳

市民體育活動的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何賢

紳士大馬路518號澳門批發市場207A S
室。

第四條——凡對體育運動有興趣之

人士，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但必須經理

事會通過，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之權利：

（1）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對本會之會務提出建議、批評及
咨詢權利；

（3）享用本會之設施。

會員之義務：

（1）遵守本會之章程與決議；

（2）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繳交會費。

第六條——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會

費，經理事會決議可作退會處理。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監事會、理事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其職權如

下：

（a）制定或修改會章；

（b）選舉各機關成員；

（c）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需最少提前八天透過

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召集，通知信內應列

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於通知

書上指定之時間若不足半數會員出席，30
分鐘後不論出席會員多少，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多少，均視為有

效。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贊同

票，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3）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其職權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若干名、財政一名、秘書一名及理

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

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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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

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會費；

（2）個人或法人贊助；

（3）其他來源的資助；

（4）理事會籌募之經費。

第十三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6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君峰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君峰體育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君峰體育

會”，簡稱為“君體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體育組織，

其宗旨是為會員組織體育活動，促進本澳

市民體育活動的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台山

中街116號大明閣明苑26樓C座。

第四條——凡對體育運動有興趣之

人士，皆可申請加入為會員，但必須經理

事會通過，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之權利：

（1）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對本會之會務提出建議、批評及
咨詢權利；

（3）享用本會之設施。

會員之義務：

（1）遵守本會之章程與決議；

（2）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繳交會費。

第六條——若會員連續兩年欠繳會

費，經理事會決議可作退會處理。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監事會、理事會；上述各機關成員

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次數不限。

第八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其職權如

下：

（a）制定或修改會章；

（b）選舉各機關成員；

（c）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2）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理事會召集，需最少提前八天透過

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召集，通知信內應列

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於通知

書上指定之時間若不足半數會員出席，30
分鐘後不論出席會員多少，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多少，均視為有

效。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贊同

票，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3）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五分之一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

議。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其職權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若干名、財政一名、秘書一名及理

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

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及顧問。

第十一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

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其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會費；

（2）個人或法人贊助；

（3）其他來源的資助；

（4）理事會籌募之經費。

第十三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十六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6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6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政策經濟研究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政策經濟研究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政策經濟研究

學會”，葡文名稱為“Instituto de Pesqui-
sa de Política Econômica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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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致力於理

論與實踐結合研究，通過嚴謹、具科學性

的調研工作，出版高質量的政策經濟研究

報告，提出具可行性的建議；團結澳門愛

國愛澳的學術界人士。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玉生廣場322至
362號誠豐商業中心3樓A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丶副主席丶秘書和理事會丶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兩年，可

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及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

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兩年，可連

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8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海外傭工聯誼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海外傭工聯誼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是非牟利社團，從成立之日期

起，本會即成為無限期存續之社團。

中文名稱：“澳門海外傭工聯誼協

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Amizade 
dos Trabalhadores do Exterior de Ma-
cau”。

英文名稱：“The Fellowship Associ-
ation of Overseas Workers of Macao”。

第二條

宗旨

一.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

二. 為加强海外來澳工作之傭工歸屬
感，增强彼此間之溝通，發揮交流平台及

橋樑之作用。

三. 維護會員之合法權益，促進來澳
工作之傭工互相關心及諒解。

四. 加強來澳傭工遵守本澳法律意
識，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海邊新街305號1
樓。本會得將總址遷移，並可在任何地方

設立分會、辦事處或其他形式的代表辦事

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不論國籍，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本

會理事會批准後，即可成為會員。

為支持及方便澳門特區政府執法，本

會會員制度分兩類：普通會員及澳門居民

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 普通會員：歡迎任何國籍人士申
請為會員，成為會員後，享有本會舉辦一

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但不能參與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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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居民會員：只限持有有效澳門居

民身份證人士申請，成為會員後，享有本

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有選舉權

及被選權，並可參與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的事務。

二. 所有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
及按時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 所有會員應積極參與、支持及協
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

促進會員間之合作。

四. 若會員違反本會章程及損害本會
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討論審議後，輕者

給予勸告，嚴重者可廢除其會籍。

五. 所有會員若連續兩年欠繳納會
費，則作自動退會處理。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一名秘書。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1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基督教新曙光教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為：澳門基督教新曙光教

會。

第二條

宗旨

澳門基督教新曙光教會是非牟利團

體，宗旨是把基督的群體帶到世界的每個

角落。通過小組，植堂宣教，和門徒訓練

去拓展神的國度。

第三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三層樓上街10號大興
新邨地下J座。

第四條

教義聲明

一、我們相信，“聖經”，包括當中所

有的書卷，無論是舊約和新約都是神所

默示的，神的啟示沒有錯誤，關於他自

己，他的存在，性質，性格，意志和目的和

有關的人，他的本性，需要，責任和命運。

“聖經”是拯救人類的啟示和神聖的，是

所有的基督教信仰和生活最終的權力。

二、我們相信，一個上帝，一切事物的

造物主，完美的，永遠長存，為三一真神：

聖父，聖子和聖靈。

三、我們相信有神論或宇宙的創造除

了神作為主權的建立者外，便無法解釋。

四、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真神，是聖

靈的感孕，是童貞女瑪利亞所生，降生為

人。他的生活、教導和神蹟等完全被記錄

在四福音書。根據“聖經”，耶穌基督為我

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並從死裡復活，升

天，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是我們的大祭

司和中保。

五、我們相信聖靈是一個人，並擁有

獨特的神的屬性。他是神。聖靈的事工是

榮耀的主耶穌基督，定罪，使罪人重生，

內住、引導、指導和幫助信徒過敬虔的生

活和事奉。

六、我們相信，人類是照著神的形象

被造有祂的樣式，但人類犯了罪，所有的

人都在罪惡中，遠離神的道，他們的無

知、硬心，令他們在道義上和屬靈上死了。

直到他們接受主耶穌為他們的個人上帝

和救主。只有通過聖靈的重生才能得救。

七、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寶血和復

活，救贖了所有相信他的人，只有接受耶

穌基督，成為神的兒女。在眾人面前認罪

得救，不靠行為而得救。

八、我們相信，洗禮和聖餐是必須遵

守的條例。但這不被視為拯救的方法。

九、我們相信，真正的教會是由相信

基督，並得而重生的人團結在一起，基督

是教會的首領，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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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會再來，顯

現於世。給信徒有福的盼望，神的恩典對

人而言，會發現衪的完善。

十一、我們相信，只有真正的教會的

成員將有資格在當地教會成為成員。

十二、我們相信，死而復活重生的信

徒與主有永恆的幸福和喜悅，不信的，則

會有永恆的懲罰。

十三、我們相信，“聖經”清楚地教

導，神聖的生命開始於受孕。因此，我們

厭惡的毀滅無辜者的生命和墮胎的行

為。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定義

澳門基督教新曙光教會會員由當地

居民組成，會員必須認同和服從澳門基督

教新曙光教會之宗旨和教義。

（一）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A. 應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信徒；只有
一個配偶；節制、謹慎的、可敬的、不任

性、自制、公正、虔誠的、而不覬覦。

B. 應能管理他 /她的家，他們的孩子
會跟著他/她為榜樣。

C. 應能正直地處理他/她自己的事；
不醉酒，積極的，溫柔的，和平的，好客

的，好配偶，有良好聲譽。

D. 應是一個成熟的信徒，可以教導
人的。

E. 會員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
利的權利。

F.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的義務。

（二）資格的終止：當會員被當地教

會的主任牧師終止他/她的會籍，他/她將
失去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管理

教會管理應致力於尋求主，耶穌基督

的方向。所有管理人員應不斷尋求耶穌

基督的思想和意志，通過他的聖靈和神的

話語來決定所有行動和決策。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負責

制定或修改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

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組成不超過11人，以總人
數為單數，其中一人為理事長，任期為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財務與資產管理

第十條

奉獻

教會事工由會員奉獻提供支持。會員

應以禱告，尋求神的旨意來指示其奉獻之

項目，找出神可以讓他們奉獻給工作和服

務。

第十一條

開支

教堂的所有開支，包括付款或捐贈，

均以教會的目的和其慈善對象支以付。每

一個地方教會有其賬戶。每一個地方教

會的第三年後，以百分之十的奉獻給國際

事工的目的和儲備。任何新的教會之開始

兩年，由國際事工支持。

第十二條

物業

當地會眾有權以其名義購買房地產。

如果一個分裂發生在教堂裡，教會的名稱

及其物業會保留給守這“憲法”的人。如

果教會停止運行，並且其組織解散，應當

自動成為國際董事會管理下的教會的財

產。概無須支付予，也不會分配給教會的

成員。

第十三條

經費

一、經費來源為會員及到訪者奉獻。

亦於其他教會以籌款方法收集經費。

二、凡違背聖經教訓之籌款方法，均

不應採用。如有特別募捐之舉，須經監事

會通過，方得舉行。

三、本堂經費收支狀況，每月應由司

庫及司數列表向監事會公佈。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1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1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耀澳青年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耀澳青年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耀澳青年協

會”，中文簡稱“耀澳”（以下稱本會）；

英文名稱為“Shining Macau Youth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是一個以團結廣大青

年熱愛祖國、熱愛澳門、服務社會、友愛

互助為宗旨的非牟利青年組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成

都街濠景花園 第21座2樓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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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四條——會員

凡年齡在18至45歲之青年，贊同本會
宗旨，填寫入會申請表，經理事會審批，

即可成為會員；凡入會達五年或以上者，

即成為永遠會員。

第五條——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和建議之權

利，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享有作

為會員的權益。

（二）凡會員有遵守章程，服從議決，

繳交會費及其他義務。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章程，破壞

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

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七條——凡無理欠繳會費者，即

喪失會員之一切權益，但仍可保留會員身

份；凡無理欠繳會費兩年或以上者，作自

動退會論。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

高權力機關，其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會員大會成員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二）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提前或延

期召開。會員大會之召開最少提前十天以

掛號信形式或以簽收形式通知，召集書內

容為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三）召開會員大會時，由會長主持。

會議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生效。

（四）經理事會決議或二分之一以上

會員代表聯名提議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五）會員大會的職權是聽取和審查

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決定會務方

針；選舉或罷免會長、副會長及理監事成

員；修改章程和其他重大事項。

第九條——（一）本會領導機構成員

包括正副會長、正副理事長、正副監事

長，當選時年齡不得超過45周歲。

（二）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之

最高執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

事會成員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由五人或以上（必須為

單數）組成，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中選

舉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四）正副理事長由理事會理事互選

產生，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主持理事會。

第十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負責監察本會會務、財政運作；監事

會人數為單數，至少五人組成，設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任期

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一條——本會可聘請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名譽職銜推進會務

發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個人會員每年會費為澳

門幣壹佰元，成為永遠會員後毋需繳交會

費。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必要時得向會

員和社會人士募集。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員

大會。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得按章則規定進行修改。

第十六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

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

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1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INEMATECA — Associação Cultural e 
Cinematográfica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
rio, desde 8 de Julho de 2015, no Maço 
n .º 2 01 5/A S S / M4, sob o n .º 2 2 7, u m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Estatuto da CINEMATECA — Associação 
Cultural e Cinematográfica de Macau

CAPÍTULO I

Princípios gerais

 
Artigo 1.º

Denominação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CINEMATECA – Associação Cultural e 
Cinematográfica de Macau», com abrevia-
ção de «Cinemateca»; em chinês “影藝館—
澳門電影文化協會”, com abreviação de “影
藝館” e em inglês «CINEMATHEQUE 
– Macau Cultural and Cinematographic 
Association», com abreviação de «Cinema-
theque».

Artigo 2.º

Objectivos

A Associação é uma institui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tendo os seguintes objectivos:

a) A divulgação, preservação e catalo-
gação no que diz respeito à identidade e 
memória cinematográfica de Macau;

b) A contribuição activa no desenvolvi-
mento criativo e industrial do panorama 
cinematográfico e cultural da RAEM;

c) Apoio à produção local;

d) Cooperação com as estruturas asso-
ciativas culturais e criativas da RAEM;

e) Plataforma de apoio e cooperação às 
associações ou identidades espalhadas pelo 
mundo, de forma a promover a intercultu-
ralidade cinematográfica entre os povos;

f) Criação de eventos culturais, que po-
dem ou não ser em forma de cooperação 
com outras associações cujos objectivos 
sejam congéneres;

g) Plataforma de apoio à educação e co-
nhecimento, histórico, técnico, artístico e 
cultural de Macau e outros países;

h) Concretização, de sessões de forma-
ção, na perspectiva de «workshops» no âm-
bito cinematográfico e cultural, servindo 
desta forma os requisitos e necessidades 
culturais da população da RAEM.

Artigo 3.º

Sede

A Associação terá a sua sede em Macau, 
na Avenida Comercial de Macau, n.os 251A-
-301, Edifício AIA, 20.º andar.



1376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9 期 —— 2015 年 7 月 22 日

CAPÍTULO II

Associados

Artigo 4.º

Admissão de associados

Podem ser associados todos aqueles 
que concordem com os objectivos desta 
Associação, e sua admissão deve ser feita 
mediante requerimento aprovado pela Di-
recção.

Artigo 5.º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1) Todos os associados têm o direito de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sociais, e 
participar em todas as actividades da As-
sociação;

(2) Todos os associados são obrigados 
a cumprir o estabelecido n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bem como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e são obrigados a pagar 
as quotas.

CAPÍTULO III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6.º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 Assembleia 
Geral, a Direcção e o Conselho Fiscal.

 

Artigo 7.º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pre-
mo da Associação; a esta compete apro-
var e alterar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eleger o Presidente, o Vice-Presidente e o 
Secretário da Assembleia Geral, e eleger, 
também,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deliberar sobre as activi-
dades da Associação e apreciar e aprovar o 
relatório anual da Direcção;

(2)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é com-
post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
dente e um Secretário, que exercerão os 
seus mandatos durante três anos, e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do sucessivo;

(3) A Assembleia Geral deve reunir-se 
uma vez por ano (Assembleia Geral Ordi-
nária), e poderá reunir-se extraordinaria-
mente quando for necessário;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voc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
tada, enviada com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ou me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na convoca-
tória indicar-se-á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

(4) As deliberações respeitantes à alte-
ração dos Estatutos são aprovadas com o 
voto favorável de, pelo menos, três quar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e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a dissolução da pessoa colectiva re-
querem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total de todos os associados.

Artigo 8.º

Direcção

(1) A Direcção é o órgão de adminis-
tração da Associação; compete executar 
as deliberações aprovadas da Assembleia 
Geral e gerir a pessoa colectiva;

(2)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nú-
mero ímpar, com mínimo de três membros, 
sendo um deles Presidente e um Vice-
-Presidente, que exercerão o seu mandato 
por um período de três anos,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3) A Direcção deve reunir-se uma vez 
em cada três meses. A Direcção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ab-
soluta dos membros, e as deliberações são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Artigo 9.º

Conselho Fiscal

(1) O Conselho Fiscal é o órgão de fisca-
lização da Associação; compete fiscalizar 
as actividades e as contas da Direcção;

(2)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um número ímpar, com o mínimo de três 
membros, sendo um deles Presidente e um 
Vice-Presidente, que exercerão o seu man-
dato por um período de três anos e podem 
ser reeleitos por mandato sucessivo;

(3) O Conselho Fiscal deve reunir-se 
uma vez em cada três meses. O Conselho 
Fiscal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presença da 
maioria absoluta dos membros, e as delibe-
rações são aprov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favoráveis dos membros presentes.

Artigo 10.º

Admissão de associados

Todos os actos, contratos e documentos 
desta Associação, requerem as assinaturas 
conjuntas do Presidente e do Vice-Presi-
dente da Direcção.

CAPÍTULO IV

Fund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11.º

Fundos

Os fundos da Associação provêm das 
quotas e donativos recebidos dos seus asso-

ciados e de terceiros. Se houver insuficiên-
cia ou necessidade de utilização de grande 
quantidade de fundos, a associação com a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pode proceder à 
angariação de fundos.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9 de Julho de 2015.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3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華佛教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1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中華佛教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澳門中華佛教協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性質為澳門、香港、臺灣及珠三

角地區佛教徒自願聯合的、非盈利性服務

組織和愛國團體。本會宗旨是團結澳門、

香港、臺灣及珠三角地區佛教徒遵守澳門

憲法和法律、法規，遵守澳門政策和社會

道德、風尚，教育佛教徒和廣大信徒愛國

愛教，協助政府維護佛教徒的合法權益，

使之真正成為澳門政府聯繫佛教徒的紐

帶。

第三條

會址

本會址設於澳門115號中心街翡翠廣
場第三座11樓O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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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及加入方式

（一）凡熱愛澳門特區、熱愛國家的

澳門、香港、臺灣及珠三角地區的佛教僧

侶、居士均為個人會員；

（二）擁護本會章程；

（三）必須為僧侶、居士；

（四）自願加入本會並樂於承擔本會

分配的工作任務；

（五）加入方式：凡屬於澳門、香港、

臺灣及珠三角地區的佛教僧侶、居士，均

可由本人提出申請入會；根據本人申請，

經本會常務理事會多數通過，即可成為本

會會員；由本會發給會員證。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權選舉，被選權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

活動，對本會工作的建議批評和監督權，

獲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入會自由，退會

自由。

（二）本會會員要履行會議決議，自

覺維護本會合法權益，按時完成本會交辦

的工作，按規定繳納會費，向本會反映情

況，提供有關資訊、資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一）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

（二）本會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必

須具備下列條件：

1. 在佛教僧侶中有較高的威信和影
響。

2. 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

3. 年齡不超過70周歲。

4. 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三）本會會長、副會長、秘書長任期

為三年，可連任。

（四）本會會長行使的職權：

1. 對澳門寺院、佛堂、居士林舉辦合
法佛事活動的審批和管理，為澳門政府創

造一個良好的宗教團體，對外代表本會，

對內領導會務。

2. 主持會員大會會議，會長擴大會
議，常務理事會會議、及其他有關會議，

討論決定重要會務。

3. 代表本會簽署有關文件。

4. 在本會會址內可組織邀請僧侶、居
士舉辦合法佛事活動。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利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長，副

會長，秘書長、副秘書長、禮請名譽會長

和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和

審查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決定終止事宜

及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二）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8天通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時間、日期，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三）修改本會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根據會長提名，決定秘書長；

根據秘書長提名，決定副秘書長。每屆任

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決

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濟來源

（一）本會經費來源於會員會費及各

界人士捐助，以及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

展活動之合法收入，政府相關機構資助以

及其他合法收入。如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

時，得有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資產使用原則

1. 本會經費必須用於本章程規定的
業務範圍和事業的發展，不得在會員中分

配。

2. 本會建立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保
證會計資料合法、真實、準確完整。

3. 本會的資產管理必須執行國家規
定的財務管理制度，接受會員大會和財政

部門的監督。

4. 本會的資產，任何單位、個人不得
侵佔、私分和挪用。

5. 本會專職工作人員的工資和保險、
福利待遇，參照澳門政府對事業單位有關

規定執行。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2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柬埔寨外勞（澳門）工作服務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2/2015/ASS檔案組第68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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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外勞（澳門）工作服務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名稱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柬埔

寨外勞（澳門）工作服務協會（下稱本

會）；英文名稱為“Cambodia Overseas 
Workers (Macau) Job Service Associa-
tion”，英文簡稱為“COWJSA”。

第二條——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羅

利老馬路18D輝煌大廈地下。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

旨是促進澳門職業介紹所及合資格企業

聘用外勞實體之聯繫、團結同業發揮互

助精神，維護職業介紹所合法權益。為市

民服務、維護勞工權益、共謀全體會員福

利。加強與政府各相關部門的合作與溝

通，促進與海外同業的聯繫和合作，增進

互相瞭解和友誼；為來自柬埔寨各省之海

外勞工與香港及澳門僱主建立良好合作

關係。本會具有自己的章程和程序，並同

時遵循所在地區的法例。為澳門的繁榮穩

定作出貢獻，舉辦或協辦各種娛樂文化活

動，使在澳門外勞舒緩工作及情緒壓力，

另提供收容所讓有需要等待解決困境的

外勞短暫居住。

第三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認可及取消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

務、認可及取消：

（一）凡支持、認同及遵守本會章程

之職業介紹所商號及任何合資格企業聘

用外勞實體包括：本地及海外國際的人

士，須依手續填寫表格及呈交所須證明文

件（如：有效商業登記證明書、相關部門

發出的有效執照或許可證等文件），由理

事會審核，監事會認可，繳納入會會費，

即可成為會員。

（二）會員分為商號會員及合資格企

業聘用外勞實體會員，每間商號只委派一

名代表為商號會員（不論分行數目）。兩

者皆可參加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一切

福利，有權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

議，參與有關政策之訂定或修改、享有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會員有退會自由，但應向會長

提出書面申請。

（四）會員必須遵守本會章程並履行

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參與、支

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

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按時繳納

會費及其他費用；亦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

會聲譽之行為。

（五）會員若違規情況嚴重，經會長

審核後，需呈交理事會予以書面警告或取

消其會員資格。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組織架構：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四）榮譽會長。

（五）榮譽顧問。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商號會員組成。設有會長、副

會長及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會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

長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

執行職務，由理事長或監事長暫代其職

務。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事

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修改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

散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三）會員大會每年在第四季召開

一次，須最少提前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

在必要情況下得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

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

名、司庫一名及理事三名，其組成人數不

可超過七名且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

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秘書長提

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以任

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制定協會之政策方向，財務安排，架

構增減，執行紀律；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

及向其提交工作（會務）報告，並接受監

事會對工作之查核。

（四）倘若理事會成員因任何理由不

能繼續其職能，經理事長考慮，有權調動

或委任後補會員接替其職位，直至下屆會

員大會補選。

（五）倘若理事長不能繼續其職能，

則由副理事長暫代直至下屆會員大會補

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3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由會員大會討論、選舉及通過，每

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

秘書各一名，由監事選舉產生。

（三）監事會負責審閱和檢查協會的

財務收支及會務的執行情況。

（四）監事會有權列席及旁聽理事會

會議：可要求檢查一切帳目及單據，審查

本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況及研究與促進

會務之發展。對各項會務及工作進展、提

供意見。

（五）監事會有權調查協會任何成員

的違規行為，並有義務對失職理事會成員

提出檢舉。

第九條——榮譽會長：

凡在本會曾任會長或理事長一職，卸

任後且並沒參與本會任何職務則可成為

本會榮譽會長。

第十條——榮譽顧問：

志願協助本協會，並且對本會有特殊

貢獻者。由會長提名，經會員大會會議通

過，得聘為協會顧問，亦可被邀出席本會

任何會議並提供寶貴建議及良策，榮譽

顧問名額不設上限。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

來源：

（一）會員交納會費。會員繳納入會

費及年費，會費則由每年會員大會決定。

創會商號會員及創會附屬會員則無需繳

納入會費。

（二）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並

設立會務基金。

（三）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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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解釋權屬會員大會；若有未盡善

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及修訂。

第十三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四條——本會創會人員暫為理事

會各成員，其任期不得超過一年。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7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Yi

懿慈善會

Yi Charity Association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documento n.º 14 arquivado neste Car-
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5/ASS, foi constituída neste 
Cartório 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conforme consta do documen-
to anexo. 

懿慈善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 懿 慈 善 會”；

葡文：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Yi；

英文：Yi Charity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善道育人、服務社群、厚德

載物、傳播仁愛、任重道遠。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新橋蘇亞街2號新
亞大廈地下C。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入會）

任何人可以申請成為會員，經填寫入

會申請表，且由理事會審核和批准後，即

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權利）

會員有權參加及出席大會，參與本會

舉辦的活動，並享有投票權、選舉及被選

舉權。

第六條

（義務）

會員有義務遵守及執行本會章程、

宗旨、內部規範及指引、各組織機關的決

議，維護本會的聲譽，以及必須積極參加

本會的各項活動。

第七條

（紀律程序）

會員如違反會員應遵守之義務或作出

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之行為，通過理事會

議決及按其情節輕重可對其作出如下處

分：

（一）書面告誡；

（二）中止會籍；

（三）開除會籍。

第三章 

機關

第八條

（總則）

一、 本會設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二、各機關之成員由會員大會投票選

出。

三、各機關之成員每屆任期為三年，

期滿後可改選或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最
高權力機關，其主要職權如下：

（一）制訂或修改會章。

（二）選舉通過本會正、副主席及秘

書長、各理事會及監事會之主席、副主席

以及其他成員。

（三）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及監事會之

工作報告及建議。

（四）討論及通過由理事會所提出的

決議案。

（五）解散本會。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

告、年度帳目及資產負債表。

三、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應指出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

（運作）

一、 會員大會之決議，取決於出席會
員之絕對多數票。

二、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一條

（主席團）

會員大會設有主席團，由本會主席一

人、副主席及秘書長組成，任期為三年。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 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理事會
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成員組成，設有一名

主席、若干名副主席，其餘為理事，並經

會員大會通過選舉產生，任期為三年，得

連選連任。

二、理事會平常會議由理事會主席召

集，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之多數票，遇票

數相同時，理事會主席有權再投一票。

三、理事會主要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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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籌募經費；

（五）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帳

目和建議。

四、 理事會可根據需要設立、增加或
減少相關的職能部門或專責委員會，並對

有關部門職員、負責人及委員會委員作出

任命或解除任命。

第十三條

（監事會）

一、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監事會
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成員組成，設有一名

主席、若干名副主席，其餘為監事，並經

會員大會通過選舉產生，任期為三年，得

連選連任。

二、理事會平常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召

集，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之多數票，遇票

數相同時，監事會主席有權再投一票。

三、監事會主要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代表大會之決

議；

（二）對內審計，定期審查帳目；

（三）列席理事會議；

（四）對有關年報及帳目製定意見

書。

第十四條

榮譽和名譽職位

本會得由理事會決議聘請對本會有

裨益之人士為本會之榮譽會長、副會長、

名譽會長、副會長、學術顧問、名譽顧問

或顧問。

第十五條

（代表權）

本會屬具法人資格之組織，凡需與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有關政府部門或私人機

構簽署合同或文件，尤其是買賣或租賃物

業的契約，與銀行業務往來或其他具有法

律效力的所有文件，或涉及訴訟等法律事

務時，得由本會主席、副主席及理事會主

席、副主席其中任何一人代表；或經由理

事會會議決議委派代表執行。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3 de 
Julho de 2015.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39,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青年創業智庫協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em trez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quinze, 
sob o número um, a fls. um, do maço dos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
ções, referente ao ano de dois mil e quinze, 
o contrat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sem fins lucrativos denominada 青年創業
智庫協會, com sede em Macau, na Rua de 
Foshan, n.º 51, San Kin Yip Commercial 
Center, 11.º andar L-P, a qual se rege pelos 
seguintes Estatutos: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名稱為“青年創業智庫協會”。

第二條

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佛山街51號新建業商
業中心11樓L-P座，會員大會可透過決議
更改會址。

第三條

性質及存續期

本會為一非牟利法人且存續期為不

確定。

第四條

宗旨

本會主要宗旨如下：

a）為本澳有志創業的青年提供服
務；

b）積極推動創建事業及輔助經營業
務及發展；

c）鼓勵與國際青年創業者互相交流；

d）推動合作及產業發展；

e）啓發商機；

f）配合政府政策致力以青年力量，支
持澳門邁向適度多元化的發展方向；

g）整合企業資源；

h）開展人才培養、培訓；

i）建立國際交流平臺，構建創投平
臺，帶動青年圓夢；

j）運用本會智庫優勢，為澳門政府依
法施政建言獻策；及

k）促進澳門與內地及海外青年創業
的交流，加强與有關機構的合作。

第五條

入會資格

1. 任何人如同意本會宗旨，經本會會
員介紹，履行入會申請手續，經本會理事

會批准，繳納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2. 當會員嚴重違反本會章程或其對
本會應有之義務時，可對其作出歸責，則

理事會可通過將有關會員除名。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1. 會員有以下權利：

a）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b）有對會務提出批評及建議的權
利；

c）享有本會舉辦之福利、文教、康
樂、培訓活動的權利。

2. 會員有以下的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規章及執行決議；

b）按期繳納會費；

c）參與和促進本會各項工作；

d）不作任何損害本會聲譽的行為。

第七條

機關

1. 本會機關有：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 本會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可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由所有會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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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員大會的職權如下：

a）通過及修改會章；

b）選舉社團機關成員；

c）制定會費；

d）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訂定人事、
行政、財政及紀律細則；及

e）決定本會務工作。

第九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由主席、副主席及大會秘
書各一名組成之主席團領導。

2. 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3. 會員大會平常每年召開一次會議，
需在舉行日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作

出召集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為

之。而特別會議由主席團主席或其代表又

或當理事會決議或經最少過半數的整體

會員人數以正當理由提出的要求下召開。

4. 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5. 會員得由任何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會
員大會，為此只需要一封致會員大會主席

之信函。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由單數總共七名成員組成，
包括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常

務理事及四名理事，當主席缺席或迴避時

由副理事長補上。

2. 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3. 理事長負責本會的日常事務，副理
事長和常務理事協助理事長工作。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限

1. 本會理事會有權：

a）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b）根據本章程確定之宗旨組織本會
之活動；

c）履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日常具體
會務工作；

d）向會員大會建議會員應繳納之會
費之金額；

e）製作及向會員大會介紹報告及管
理帳目，以及年度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

f）管理及執行本會之基金。

2. 對本會產生約束力，僅以理事會決
議決定簽署方式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由單數最多共五名成員組
成，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三名監

事組成。

2. 每屆任期為3年，連選得連任。

3. 監事會有權監察日常會務運作和財
政開支。

第十三條

收入

本會收入來自會員會費，開展活動的

收入、基金、利息以及私人、公共實體的捐

贈和資助。

第十四條

其他

1.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成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2.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成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3. 理事會得對章程提出修改議案，交
會員大會審議修改之。

4. 本章程未列明之事宜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規範執行。

私人公證員 區利華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6 de 
Julho de 2015. — O Notário, Luís Filip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2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2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腫瘤醫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105/2015。

澳門腫瘤醫學會章程之部分修改

第一章

總則
 

1. 名稱：本會名稱為”澳門腫瘤醫學
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Oncologia 
de Macau”，簡稱“AOM”；

英文名稱為”M a c a o O n c o l o g y 
Association”，簡稱 “MOA”。

2.  宗旨： 

（a）致力發展腫瘤醫學專業，提高服
務水平； 

（b）保障會員的合理權益。

3.  會址：

（a）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帝景苑
14樓A。 

（b）經會員大會決議後，可更改會
址。

第二章

會員
 

1. 會員資格： 

（a）凡於本澳從事腫瘤醫學工作之
醫生和其他腫瘤專業人員，以及對腫瘤醫

學領域有興趣的本澳醫務工作者，均可向

本會提出申請，獲理事會審批後即可成為

本會會員；

（b）會員移居後，會籍不予保留。 

2. 會員權利： 

（a）有出席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一
切活動的權利； 

（b）在會員大會上有選舉、投票權及
被選舉權； 

（c）有提出異議之權利及退出本會
的權利； 

3. 會員義務： 

（a）出席會員大會及參與、支持和協
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b）必須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
之決議； 

（c）凡現職本澳會員均需交納會費； 

（d）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動； 

（e）任何會員未經理事會同意；不能
以本會名義參加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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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領導機構
 

本會設立三個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1. 會員大會： 

（a）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具有制定和修改會章，任免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審議理事會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b）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最少提前8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通知，會員大會的出席人數，不

得少於全體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若無法

達到二分之一，則半小時後不論出席人數

多少，都可再次召開會議。 

（c）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副
會長、名譽會長若干成員，任期三年。

（d）會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當會長
缺席時，由副會長按序代行其職責。 

（e）會員大會可由理事會同意之下召
開；或應不少於分十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

而特別召開。

（f）會員大會上，所提議案需以出席
會員大會之絕對多數票贊成，方能通過生

效。 

（g）修改會章須獲得出席會議成員
3/4通過；解散本會須獲得全體成員3/4通
過。

2. 理事會： 

（a）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直接對會員大會負

責。

（b）理事會對外代表本會，根據大會
制定的方針，以及理事會的決議，開展各

項活動。

（c）負責接納新會員，可根據需要，
聘請名譽顧問。 

（d）理事會設理事會長一名，副理事
長、理事若干單數成員，任期三年。

（e）理事長負責本會各項行政工作。
對外依照本會宗旨，代表本會參與活動。

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執行本會工作。在理

事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按序替補，代行

其一切職務。

（f）除理事長，或由理事長或由理事
會授權者外，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表意

見。 

（g）理事會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理事
會須有過半數的理事出席方為有效；在理

事會內提案，須獲一半理事以上票數，方

能通過。必要時，理事長可以組織特別工

作小組會議。

3. 監事會： 

（a）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會提交報

告。

（b）監事會由監事長、監事若干單數
成員組成，任期三年。

（d）監事會成員不能以本會名義對
外發言。 

第四章

附則
 

1. 經費： 

（a）本會經費來源於會員的會費及
開展會內學術活動的各種收入。 

（b）本會亦可接受不附帶任何條件
的捐款。 

2. 會徽：以下為本會會徽。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2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2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華之聲曲藝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存檔

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號為
221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華之聲曲藝文化協會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的組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所

有享有全權之會員組成。會員大會會議由

會長團主持，會長團設會長一人、副會長

及秘書若干人，成員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當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替代。

第十七條

理事會的組成

一. 理事會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理事及秘書若干人所組成，成員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

二. 在不妨礙理事會的職權下，每名
成員均應擔當理事會分配之特定工作。

第二十條

監理會的組成及職權

一. 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監事兼秘書若干人組成，成員總人數必須

為單數。

二. 維持不變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6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江門棠下同鄉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存檔於本署2015/A S S/M4檔案組內，編
號為207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

本會地址

會址設於澳門巴波沙坊第十一街無

門牌號數新城市花園（第二十座）1樓J
座。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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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法拉利車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5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2/2015/ASS檔案組第67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法拉利車會

修改社團章程

修改該會章程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

二十四條，其修改內容如下：

第十條——本會各架構之據位人每

屆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

第二十條——1.理事會是本會最高執
行機構，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一名秘書、一名財政及若干名理事

之單數成員組成。

2.………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由一名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及若干名監事之單數成

員組成。

其餘章程不變。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8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房地產評估業協會

Associação da Avaliação da Propriedade 
de Macau

Macau Property Evaluation Association

Certifico que desde 14 de Julho de 2015 
e sob o n.º 16 do maço n.º 1 do ano de 
2015, respeitante a associações e funda-
ções, se acham arquivados neste Cartório 
os estatutos actualizados, em virtude de 
alteração dos mesmos, da Associação 
identificada em epígrafe:

更改章程

更改章程全部條款，更改後條款如

下：

澳門房地產評估業協會

Associação da Avaliação da Propriedade 
de Macau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訂立的中文名稱為

「澳門房地產評估業協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a Avaliação da Proprie-
dade de Mac au，英文名稱為“Mac au 
Property Evalua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無存

立期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冊，

會址設立於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323
號中國銀行大廈30樓。

第三條——本會宗旨：

一、愛國愛澳、致力提高澳門房地產

評估人員的專業資格和操守準則、改善房

地產評估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服務水準、促

進會員之間的資訊交流和團結互助。

二、為達到本會宗旨，本會可與政府

有關部門或其他組織團體聯繫、舉辦培訓

課程、組織會員參加專業考試、出版刊物

及舉辦其他學術活動等；本會亦可與本地

區或其他地區相關組織團體相互確認會

員之專業資格。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一、凡願意遵守本會會

章、符合下述相關條件者，由本會會員介

紹，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得成為正式會

員。

二、本會會員分為公司會員、社團會員

和個人會員。

三、公司會員：

凡依法進行商業登記註冊和從事房

地產評估業務三年或以上的機構可申請

為公司會員。公司會員可具函指定一人為

代表。

四、社團會員

凡依法進行社團登記且具從事房地

產評估及研究為宗旨的實體，具備法律人

格者，可申請為社團會員。社團會員可具

函指定一人為代表。

五、個人會員：

A. 具有相關房地產評估專業學歷和
資格，並在本地區具有從事房地產評估工

作的人士，可申請加入成為個人會員；或 

B. 在本地區具有連續從事房地產評
估五年工作經驗或以上之人士，亦可申請

加入成為個人會員；或 

C. 具有相關房地產評估專業課程培
訓證書及在本地區具有從事房地產評估

兩年工作經驗之人士，惟不足兩年者但經

理監事聯席會議批准豁免者除外，亦可申

請加入成為個人會員；或

D. 具有相關房地產評估專業課程培
訓證書，可申請成為準會員。其後經理監

事聯席會議審視，可批准成為會員。惟準

會員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E. 經理監事聯席會議研究，向相關
界別人士發出邀請，得到答允後對方可成

為本會名譽會員。惟名譽會員沒有選舉和

被選舉權。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討論及表決

會務；

二、參與本會所舉辦之一切活動；

三、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和被選舉

權；

四、享有本會一切福利。

第六條——會員的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的決議；

二、秉持專業操守、遵守職業道德；

三、對促進本會宗旨作出貢獻；

四、履行被選之職責及負責被委派之

其他職務和任務；

五、按期交納會費。

第七條——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

以書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欠交本會的款

項。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損

害本會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勸告、警告、凍結或開除會

籍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之領導層由單數成員組

成，任期三年。每三年由會員大會選出，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秘書各一名或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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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召集和

主持各項會議，並掌握全面工作；副會

長、秘書等人協助會長工作。如會長無

暇，由副會長依次代行會長職務。

四、會員大會之領導成員可連任一次

或多次，惟會長除外，其任期不得超過連

續三屆。

五、會員大會常年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以審議及表決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

告及賬目，並聽取監事會相關之意見，以

及按時選出會內各組織機關的成員。特別

會員大會則由理事會或監事會提議時，或

在不少於五分之一全體會員聯署提出書面

申請時召開。

六、會員大會舉行，須有全體會員五

分之一以上人數出席，方為有效；但屬於

首次召集會議除外。

七、會員大會議決須按照《民法典》 
規定之出席人數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

八、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

九、會議召集通知書須在不少於所建

議開會的日期前八天，以掛號郵寄或簽收

或登報和電話通知等方式通知各會員。召

集通知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

點及會議議程。

第十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按照會章召開會員大

會、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和賬目、執

行本會章程及其他內部規章、確保會務之

良好管理以及負責日常會務各項工作。

二、理事會成員由三人或以上組成，

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一或多名、秘書及財務一或多

名，其餘為理事。

三、理事會任期三年，理事會成員任

期屆滿後可連任一次或多次，惟理事長除

外，其任期不可超過連續三屆。

四、理事會會議按實際需要由理事長

負責通知和召集。

五、理事會會議須在半數以上成員出

席時，方可進行議決。

六、會議決議之事項須獲與會者的過

半數贊成方可通過。

第十一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關，負責監

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查核本會之

財務、對理事會所提交之年報及賬目發表

意見，以及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給予的其

他義務。

二、監事會成員由三人或以上組成，

人數必須為單數。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或多名，其餘為監事。

三、監事會任期三年，監事會成員任

期屆滿後可連任一次或多次，惟監事長除

外，其任期不可超過連續三屆。

四、監事會會議按實際需要由監事長

負責通知和召集。

五、監事會會議須在半數以上成員出

席時，方可進行議決。

六、會議決議之事項須獲與會者的過

半數贊成方可通過。

第十二條——權限

有關簽署下列之文件及行為，除經會

員大會通過外，且必須由本會會長，連同

理事長或監事長一同簽署方為有效：

一、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的

文件及合同；

二、以任何方式取得不動產、價值和

權利；

三、以出售、交換或有償出讓或轉讓

本會的任何資產、價值和權利；

四、委任本會受權人；

五、簽署以本會名義開設的銀行帳

戶、提取和調動。

第十三條——本會並設立秘書部、財

務部、公關部、專業培訓部、考試認證部、

學術部、福利和康樂部，並因應會務發展

需要，由理事會按需要增加，減少或合併

各部門。各部門設部長一名、副部長若干

名，全向理事會負責，為本會處理日常具

體會務，其人員的職位和數目由理事會訂

定，並由理事會聘用或撤職。

第十四條——財務管理

一、本會的經費來源為會員之入會費

及年費；會員和非會員的捐款及其他收

入。

二、本會須設置財務帳冊，並須將財

務帳冊每年最少一次呈會員大會和監事

會查核。

第十五條——本會可聘請顧問或其他

專業人士協助會務發展。

第十六條——本會可禮聘對本會有貢

獻的人士為本會的名譽會長，榮譽會長及

名譽顧問等。

第十七條——本會正、副會長卸職

後，得聘為榮譽會長；本會正、副理事長

卸職後，得聘為榮譽理事長；本會理事卸

職後，得聘為榮譽理事；本會正、副監事

長卸職後，得聘為榮譽監事長；本會監事

卸職後，得聘為榮譽監事。

第十八條——本會的解散權屬會員大

會之權力範圍，有關之大會除須按照本章

程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一、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得到不少於

四分之三全體會員的贊成票通過，方為有

效；及

二、在通過解散之會議上，會員須通

過本會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算工作由應屆

的理事會負責。清算後之盈餘須捐贈予

本地區慈善機構或與本會宗旨相同之機

構。

第十九條——除法律明文規定外，本

章程各條款之解釋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第二十條——會徽

圓形為紅色，其餘圖形為立體及藍色

私人公證員 李奕豪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4 de 
Julho de 2015. — O Notário, Pedro Leal.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8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os Jiangsu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os 
Jiangsu de Macau foi totalidade alterad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16 de 
Julho de 2015,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Alteração de Estatutos 

澳門江蘇聯誼會

第九條

召集

一、會員大會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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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

二、與召集有關之任何不當情事，以

及因對不在議程內之事項作出決議而生

之非有效性，在全體會員均出席會議且無

人反對舉行大會或加入有關事項之情況

下，即獲得補正。

私人公證員 António Baguinh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6 de 
Julho de 2015. — O Notário, António Ba-
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6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07,00)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召集通告

本公司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葡文名稱Novo Banco Ásia, S.A.，在澳

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註冊，編號為10731

（SO），現按照法律及《公司章程》之規

定，謹定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上午十一

時正在位於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323

號中國銀行大廈28樓“A-F”座的公司住

所進行股東特別大會，議程如下：

獨一項：選舉公司機關成員。

於澳門，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東大會主席團主席 高美莉

NOVO BANCO ÁSIA S.A.

Convocatória

É convocad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
tutários, para reunir, em sessão extraor-
dinária, no dia 7 de Agosto de 2015, pelas 
11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em Macau, 
na Avenida Doutor Mário Soares, n.º 323, 
Edifício Banco da China, 28.º andar «A-F», 
a Assembleia Geral do Novo Banco Ásia, 
S.A., em chinês,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
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sob o n.º 10731(S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

Único. Del iberar sobre a eleição de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Macau, aos 21 de Julho de 2015.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Maria de Lurdes Costa.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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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行長 會計主管 
 胡敏 王鵬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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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COMERCIAL PORTUGUÊS, S.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5

 O Técnico de Contas, O Director Geral,

 António Lau José João Pãos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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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5

 MOP

 O Director da Sucursal, O Director da Contabilidade,

 Bento Granja Luís Sil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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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分行總經理 會計部主管 
 郭志航 湯影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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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張治華 黃偉岸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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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4年12月31日
 澳門幣



1377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29 期 —— 2015 年 7 月 22 日

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4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2014年度

       澳門幣 

 會計 總經理

 李頌怡 周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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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利澳門於二零一四年業務穩步上揚，保費總額超過二億四千萬澳門元。

為配合澳門市場發展需要，我們增加了退休金服務，為企業客戶及其僱員提供多樣化的退休基金選擇。

此外，我們亦增加銀行經銷渠道，開拓澳門業務新領域，為不同層面的客戶提供服務。

配合公司多元發展，我們將繼續研發創新的保險、退休及財富管理產品，實現客戶及其家人的財務目標。

宏利致力成為澳門人的退休策劃專家。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宏利澳門分行”）二

零一四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宏利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

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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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NOVO BANCO ÁSIA, S.A.

（根據七月五日第32/93/M號法令核准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十五條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artigo 75.º do RJSF,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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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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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de 2014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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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
 MOP

 

 副行政總裁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Administrador e Vice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於澳門
Macau, 19 de Junho de 2015

董事會報告摘要

國際宏觀經濟格局

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為3.3%，維持上一年度出現的增長速度。受這種發展趨勢的影響，不同經濟區域之間的發展不盡相同，在
發達經濟實體內出現經濟復蘇的跡象，而新興經濟實體則整體發展放緩。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及減輕對預算政策實質性的限制和

石油價格大幅下降的支持下，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在前一年增長2.2%的基礎上，2014年增長2.4%。

美國聯邦儲備局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0-0.25%不變，繼續推行量化寬鬆的政策至10月，對未來利率的走高採取了容忍的態
度。在此情況下，由於沒有明顯通貨膨脹的壓力，10年期國債息率由3.03%下降至2.17%。在流動性極其充裕的環境中，經濟活動的
復蘇表現在主要股市指數明顯增長上，標準普爾500指數、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年增長率分別上升11.4%, 7.5% 和 13.4%。
勞動力人口失業率雖然由6.7%降至5.6%，但並未從工資方面反映出通膨的壓力。同期的通膨指數繼續得到控制，截至年底僅為
0.8%。發達經濟實體這種低通膨的情況得益於石油價格的大幅降價（英國布倫特石油降價49.7%，每桶為55.8美元；美國西德州輕質
原油降價45.9%，每桶為53.3美元）。這種局面的出現是由於石油需求放緩，特別是原油供應的增長和頁岩油產量的增產，以及歐佩
克石油組織做出不減產決定，以回應石油價格的降價。

歐元區在2013年國民生產總值下降0.5%之後，2014年增長為0.9%。儘管下半年出現穩定的跡象，但是向私人非金融領域的信
貸維持跌勢，特別是對企業的貸款，從而使經濟的不同行業繼續處於去杠杆化的進程。信貸發展還受到歐洲銀行因資產品質審查和

壓力測試而出現的不確定因素的限制，但其結果整體上是有利的，只是到十月才顯現出來。歐洲中央銀行於6月和9月兩次宣佈主要
的再融資業務降息10個基點，使利率降至0.05%。同期的存款利率則由0%降至-0.2%。金融當局還引進了有針對性的長期再融資業
務，以及收購資產支持證券和資產擔保債券新方案，以期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但是，歐洲中央銀行這種擴張性的舉措，對歐

元區通貨膨脹的預期卻出現明顯下降趨勢，2014年全年通膨指數由0.8%降至-0.2%。歐洲中央銀行所採取的這些措施，以及對進一
步加強貨幣刺激政策的預期（根據一項量化寬鬆計劃公告，這一政策將於2015年1月兌現，初期投入為1.1萬億歐元），導致2014年下
半年市場利率出現明顯的下降。歐元兌美元貶值12.3%，1歐元兌1.21美元，這一趨勢將一直延續至2015年1月，匯率維持在1歐元兌
1.13美元左右。2014年底至2015年初，由於對希臘危機的擔憂趨於惡化以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增加，政治的不穩定性將會加大。

從整體上看，因美聯儲推出逐漸收窄的量化寬鬆政策，擔心中國經濟放緩以及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緊張局勢而導致地緣政治風

險的提升，新興市場受到很大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由7.8%降至7.4%，主要受到房地產行業和工業生產下行的影響。這種經濟放緩
的趨勢因特別受到第二季度出臺的一系列有選擇性的經濟鼓勵政策而得到緩解：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降低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

由3%降至2.75%，一年期貸款利率由6%降至5.6%），中國政府批准對在環境、能源和交通領域投資給予選擇性的鼓勵。上海股市綜
合指數2014年累計升幅接近53%，主要得益於貨幣政策的放鬆和交易保證金的強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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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2014年澳門經濟出現0.4%的萎縮，主要是受到下半年出現的服務業輸出下降壓力所造成。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是博彩業，因下
半年遊客消費的減少而導致收入的下降。這種發展狀況反映出可支配流動資金的減少，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活動放緩的趨勢。

在其他領域，澳門的經濟活動發展是積極的，特別是工業活動，在公用事業領域產能的推動下，增長率為24.7%。在商品市場上，表現
也是積極的，增長率為20.7%。 

內部需求保持良好勢頭，在私人建設大型旅遊娛樂設施的推動下，投資增長了35.2%，但是綜觀全年遊客的流量，發展並不太樂
觀。儘管下半年發展不是很好，但是私人消費年增長率仍達到5.2%。勞務市場回彈，勞動力人口失業率至年底為1.7%，名義工資平
均增長10.8%，明顯高於6%的通膨指數。

在公共財政方面，博彩業毛收入的下跌，導致財政收入下跌80%，預算結餘減少10%，由30.4%降至20.4%。

經營與收益

根據集團公司為澳門制定的戰略規劃，2014年是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加大投資的一年。自本銀行創辦以來一直使用的資訊
系統被新的模塊化系統所替代，旨在更好回應客戶和銀行的需求，使銀行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擴大了供給，創造了新的產品和服務。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的設施從整體上進行了翻新裝修，採用了功能更強，更方便接待顧客和滿足銀行團隊需求的佈局設計，

使銀行充滿進取精神，樹立了更現代化的銀行形象。在私人和大宗客戶服務領域，加強了對團隊的投資，為更好發展個人銀行業務

打下堅實的基礎。還通過與優質銀行的合作，創建新的投資基金銷售平臺，以擴大供給。2014年下半年還建立一條新的業務需求專
綫，藉以支持商戶，使他們與銀行的商業聯係更具潛力。

但是，2014年下半年，由於聖靈銀行集團架構整合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龍頭產業博彩業和旅遊業的不景氣，新銀行亞洲股份有
限公司的業務因非常不利的環境而遭受重創。

與本地商務和有新銀行集團參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葡萄牙以及葡語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相關的企業銀行和貿易融資業務，依然

是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的重要支柱。

2014年，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管理指數呈現以下變化：淨資本為1,197,426,412.54澳門元，財務溢利為23,274,184.83澳
門元，與2013年相比下降近56.8%，經營淨溢利為MOP 2,401,404.48澳門元，比2013年下降93.9%。聖靈銀行集團架構的整合，與建
立新資訊系統投資相關運作成本的提升，銀行設施翻新裝修以及因加強團隊建設而增加的人員費用支出，是造成本銀行主要管理

指數現呈現負數變化的主要原因。

溢利分配建議

根據法律規定和公司章程，經股東大會批准，董事會建議，至2014年12月31日純溢利為MOP 2,401,404.48澳門元（二百四十萬零
一千四百零四元四十毫八分澳門元）的經營溢利，按照以下方式進行分配：

撥入法定儲備（a）              480,280.90澳門元

撥入留存收益                  1,921,123.58澳門元

（a）根據適用法律規定，占淨溢利的20%。

澳門，2015年6月19日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監事會意見書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及所予的有關職責，本監事會現提交工作報告，並就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呈交的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賬目文件發表意見。

董事會報告書準確並充分地反映了並就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及業務發展。

本監事會已完成審查並就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及會計記錄之合規情況，並無發現任

何違反法律及公司章程之地方。

根據審查之結果，本監事會相信董事會報告書是以公平地表達銀行之業務活動，而賬目亦符合法律及章程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的意見如下：

1. 批准董事會呈交之報告書及賬目。

2. 批准有關溢利分配之建議。

監事會

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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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主席）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秘書）

董事會

Pedro José de Sousa Fernandes Homem（離職日期21.11.2014）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離職日期26.9.2014）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Amílcar Carlos Ferreira de Morais Pires（離職日期23.7.2014）

執行委員會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行政總裁）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副行政總裁）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離職日期26.9.2014）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監事會

Ricardo Abecassis Espírito Santo Silva（主席——離職日期20.6.2014）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主席——委任日期 6.10.2014）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Vitor Tang Chon In（委任日期6.10.2014）

本行持有超過有關資本百分之五或超過自有資金百分之五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歐洲私人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25%

必利勝財經研究有限公司. 90%

主要股東

 面值1,000澳門元的普通股

 持股量 百分率

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9,500 99.75%

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報告

 
致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貴銀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銀行截至同日止年度

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脹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

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

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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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銀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 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脹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銀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nquadramento Macroeconómico Internacional

A economia mundial cresceu 3.3% em 2014, mantendo o ritmo de expansão observado no ano anterior. Subjacente a esta evolução esteve 
um comportamento desigual entre as diferentes áreas económicas, com um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nas economias desenvolvidas e 
um abrandamento no conjunto das economias emergentes. O PIB dos Estados Unidos cresceu 2.4% em 2014, após um registo de 2.2% 
no ano anterior, suportado por uma política monetária expansionista, pela atenuação da natureza restritiva da política orçamental e pela 
queda significativa do preço do petróleo. 

A Reserva Federal manteve a target rate dos Fed funds inalterada em 0%-0.25% e prosseguiu uma política de quantitative easing até 
Outubro, sinalizando uma postura paciente em relação a uma futura subida dos juros. Neste contexto, e na ausência de pressões infla-
cionistas relevantes, a yield dos Treasuries a 10 anos desceu de 3.03% para 2.17%. A recuperação da actividade num ambiente de ampla 
liquidez traduziu-se em ganhos significativos dos principais índices accionistas, com o S&P 500, o Dow Jones e o Nasdaq a registarem 
variações anuais de 11.4%, 7.5% e 13.4%, respectivamente. A redução da taxa de desemprego, de 6.7% para 5.6% da população activa, 
não se traduziu em pressões inflacionistas pela via salarial. A inflação homóloga manteve-se muito contida, situando-se em 0.8% no final 
do ano. Para um quadro de baixa inflação nas economias desenvolvidas contribuiu a queda significativa do preço do petróleo (-49.7% no 
Brent, para USD 55.8/barril, e  45.9% no WTI, para USD 53.3/barril). Este comportamento resultou de uma moderação da procura mas, 
sobretudo, de uma expansão da oferta, associada ao aumento da produção de shale oil e à decisão da OPEP de não reduzir o seu output 
em resposta à queda dos preços. 

Depois de uma queda de 0.5% em 2013, o PIB da Zona Euro cresceu 0.9% em 2014. Apesar de sinais de estabilização no 2º semestre, o 
crédito ao sector privado não financeiro manteve-se em queda, sobretudo no segmento das empresas, com os diferentes sectores da eco-
nomia a prosseguirem um processo de desalavancagem. A evolução do crédito foi ainda restringida pela incerteza em torno da asset qua-
lity review e dos stress tests aos bancos europeus, cujos resultados – globalmente favoráveis – foram conhecidos apenas em Outubro. O 
BCE anunciou, em Junho e em Setembro, dois cortes de 10 bps na taxa de juro das operações principais de refinanciamento, levando esta 
taxa para 0.05%. No mesmo período, a taxa de juro da facilidade de depósitos foi reduzida de 0% para -0.2%. A autoridade monetária 
introduziu, ainda, as Targeted Long 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 e um novo programa de aquisição de asset-backed securities e de co-
vered bonds, com o objectivo de melhorar os mecanismos de transmissão da política monetária. Não obstante esta postura expansionista 
do BCE, as expectativas de inflação na Zona Euro registaram uma clara tendência de queda e, no conjunto de 2014, a inflação homóloga 
diminuiu de 0.8% para -0.2%. As medidas atrás referidas e a expectativa de um reforço adicional dos estímulos monetários (que viria a 
concretizar-se, já em Janeiro de 2015, no anúncio de um programa de quantitative easing com um montante inicial de EUR 1.1 trillion) 
resultaram numa diminuição significativa dos juros de mercado na segunda metade de 2014. O euro depreciou-se 12.3% face ao dólar, 
para EUR/USD 1.21, tendo esta tendência sido prolongada no início de 2015, para valores em torno de EUR/USD 1.13. O final de 2014 e 
o início de 2015 seriam marcados por um aumento da incerteza política, com uma deterioração da percepção de risco face à Grécia e um 
aumento da volatilidade nos mercados financeiros.  

No seu conjunto, os mercados emergentes foram penalizados pelo início do tapering do quantitative easing pelo Fed, pelos receios em 
torno do abrandamento da actividade na China e por um aumento dos riscos geopolíticos, em particular associados às tensões entre a 
Ucrânia e a Rússia. O crescimento da economia chinesa recuou de 7.8% para 7.4%, sobretudo em função do arrefecimento do sector 
imobiliário e da actividade industrial. A tendência de desaceleração foi, contudo, mitigada a partir do 2º trimestre, por um conjunto de 
estímulos selectivos de política económica: o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unciou um corte dos juros de referência (de 3% para 2.75% nos 
juros de depósitos a 1 ano e de 6% para 5.6% na taxa dos empréstimos a 1 ano) e o Governo aprovou estímulos selectivos ao investimen-
to, nas áreas do ambiente, energia e transportes. O índice accionista Shanghai Composite valorizou-se perto de 53% em 2014, benefician-
do do relaxamento da política monetária e de um forte aumento do margin trading.

Macau

A economia de Macau registou uma contracção de 0.4% em 2014, fortemente pressionada pela queda das exportações de serviços obser-
vada na 2ª metade do ano. Na base deste resultado esteve o sector do Jogo, penalizado no 2º semestre por uma redução das despesas dos 
visitantes e, consequentemente, por uma queda das receitas. Esta evolução reflectiu, por sua vez, uma liquidez menos disponível e uma 
tendência de desaceleração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Nos restantes sectores, a evolução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de Macau revelou-se positiva, com destaque para a actividade industrial, que cresceu 24.7%, impulsionada pela produção nos 
sectores de utilities. No mercado dos bens, a performance foi, também, positiva, com um crescimento de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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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cura interna manteve uma trajectória favorável, com o investimento a crescer 35.2%, impulsionado pela construção privada de 
instalações de turismo e entretenimento de grande envergadura, não obstante a evolução menos favorável do fluxo de turistas observado 
no ano. O consumo privado registou um crescimento anual de 5.2%, embora com uma evolução menos favorável na segunda metade do 
ano. O mercado de trabalho mostrou-se resiliente, com a taxa de desemprego a encerrar o ano em 1.7% da população activa e os salários 
nominais a crescerem, em média, 10.8%, expressivamente acima da inflação (de 6%). 

Nas finanças públicas, o recuo das receitas brutas do Jogo, responsáveis por cerca de 80% das receitas fiscais, reflectiu-se no recuo de 
10% do excedente orçamental, de 30.4% para 20.4%. 

Actividade e Resultados

2014 foi um ano de forte investimento para o Novo Banco Ásia, S.A. (NBÁsia), em linha com o Plano Estratégico para Macau delineado 
pelo Grupo. O  sistema informático, em uso desde a criação do Banco, foi substituido por um novo sistema modular e destinado a res-
ponder melhor à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e do banco permitindo, com maior flexibilidade, o alargamento da oferta e a criação de novos 
produtos e serviços. As instalações do NBÁsia foram integralmente remodeladas, adoptando um lay-out mais funcional e adequado ao 
atendimento dos clientes e necessidades da equipa, dotando o Banco de uma imagem mais moderna e conforme com a dinâmica que 
se pretende imprimir. Foram lançadas as bases para um maior desenvolvimento do negócio de Personal Banking nas áreas de Private e 
Affluents, com investimentos na equipa e alargamento da oferta mediante a criação de uma plataforma de distribuição de fundos de In-
vestimento em parceria com o Banco Best. Foi também lançada, no segundo semestre de 2014, uma nova linha de negócio de Acquiring, 
destinada a apoiar os comerciantes e a potenciar o seu relacionamento comercial com o Banco.

Todavia, a actividade do NBÁsia, na segunda metade de 2014, foi fortemente penalizada por um contexto de grande adversidade, marca-
do pela resolução do antigo Grupo BES e pela desaceleração da economia de Macau, motivada pelo arrefecimento dos sectores do jogo/
entretenimento e turismo, índustrias motor da RAEM. 

O negócio de Corporate Banking e de Trade Finance, associado ao negócio local e aos fluxos comerciais entr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ortugal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onde o Grupo Novo Banco está presente, manteve-se um pilar importante da activida-
de do NBÁsia.

Em 2014, o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e gestão do NBÁsia apresentaram a seguinte evolução: o Activo Líquido quantificou-se em MOP 
1,197,426,412.54, o Resultado Financeiro registou o valor de MOP 23,274,184.83, apresentando uma diminuição de cerca de 56.8%, com-
parativamente a 2013 e o Resultad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quantificou-se em MOP 2,401,404.48, registando um decréscimo de cerca de 
93.9%, face a 2013. Para esta evolução negativa do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e gestão do Banco, contribuíram a resolução do Grupo  BES, 
o aumento dos custos operativos associados aos investimentos na  implementação do novo sistema informático, na remodelação das ins-
talações do Banco e o aumento dos custos com pessoal decorrentes do reforço da equip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opõe, para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que o Resultado do Exer-
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que se apura em MOP 2,401,404.48 (dois milhões quatrocentas e uma mil quatrocentas e quatro 
Patacas e quarenta e oito avos)  seja aplicado da seguinte forma: 

       Para Reserva Legal (a):            MOP    480,280.90

       Para Resultados Transitados:   MOP 1,921,123.58

       (a) correspondente a 20% do Resultado Líquido nos termos da legislação aplicável.

Macau, 19 de Junho de 2015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ÓRIO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Nos termos da lei e do mandato que nos conferiram vimos submeter à Vossa apreciação o Relatório sobre a actividade fiscalizadora 
desenvolvida e dar o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NOVO 
BANCO ÁSIA, S.A.,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videncia de maneira clara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 financeira e a evolução da actividade do 
Banco durante o exercício de 2014.

Verificámos a regularidade da escrituração contabilística, não tendo tomado 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violação da lei ou do contrato de 
sociedade.

Em resultado dos exames efectuados, é nossa convicção qu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é suficientemente esclarecedor 
da actividade do Banco e que os demai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satisfazem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Com base nas verificações e conclusões referidas, somos de Parecer que:

1. Sejam aprovados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 Balanço e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2. Seja aprovada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Macau, 8 de Junho de 2015

O Conselho Fi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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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ÃOS SOCIAIS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Maria de Lurdes Nunes Mendes da Costa (Presidente)
Rui Luís Cabral de Sousa (Secretári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edro José de Sousa Fernandes Homem (Presidente - resignou em 21.11.2014)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resignou em 26.9.2014)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Amílcar Carlos Ferreira de Morais Pires (resignou em 23.7.2014)

Comissão Executiva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arlos José Nascimento Magalhães Freire (Vice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Jorge Manuel da Conceição Góis

Manuel Alexandre da Rocha Barreto (resignou em 26.9.2014)

Rui Manuel Fernandes Pires Guerra

Paulo Jorge Carrageta Ferreira

Paulo Jorge Gonçalves Dias Afonso

Conselho Fiscal

Ricardo Abecassis Espírito Santo Silva (Presidente — resignou em 20.6.2014)

Joaquim Jorge Perestrelo Neto Valente (Presidente — nomeado em 6.10.2014)

José Manuel Macedo Pereira

Vitor Tang Chon In (nomeado em 6.10.2014)

Instituições em que detém participação superior a 5% do respective capital ou superior a 5% dos seus fundos próprios

Europ Assistance (Macau) — 

 Serviços de Assistência Personalizados, Lda.  25%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 

 Estudos Financeiros e de Mercado de Capitais, Lda. 90%

Accionistas com participação qualificada

 Nome      Acções detidas (n.º) Valor percentual (%)

NOVO BANCO, S.A.      199,500                  99.75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EXTERNOS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O NOVO BANCO ÁSIA, S.A. 
(constituído em Macau como sociedade anónim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o Novo Banco Ásia, S.A. (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Banco.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dirigida a V. Exas enquanto accionistas,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
tó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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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19 de Junho de 2015.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4,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
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o Banco.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
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Cheung Pui Peng Grace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19 de Junho de 2015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9,7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9 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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